昆都仑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备案服务指南

一、总则
（一）备案目的。为规范昆都仑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管理，提高办事效率，服务投资主体，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7年第2号）《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国能发新能规〔2025〕7号）《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内能源发〔2025〕5号）《包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包头市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包发改能源字〔2025〕626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指南。
（二）备案原则。坚持“谁投资、谁备案”原则，确保备案过程公正、透明、高效。
（三）适用范围。本指南适用于在昆都仑区行政区域内投资建设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备案工作。
二、备案机关及权限
区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项目备案工作。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非自然人户用、一般工商业、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前期审核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项目审核、管理工作。
三、项目类型及备案方式
（一）光伏类型说明
（1）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指自然人利用自有住宅、庭院投资建设，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不超过380伏的分布式光伏。
（2）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指非自然人利用居民住宅、庭院投资建设，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不超过10千伏（20千伏）、总装机容量不超过6兆瓦的分布式光伏。
（3）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指利用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市政、文化、体育设施、交通场站等公共机构以及工商业厂房等建筑物及其附属场所建设，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不超过10千伏（20千伏）、总装机容量原则上不超过6兆瓦的分布式光伏。
（4）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指利用建筑物及其附属场所建设，接入用户侧电网或者与用户开展专线供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且用户与发电项目投资方为同一法人主体），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为35千伏、总装机容量原则上不超过20兆瓦或者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为110千伏（66千伏））、总装机容量原则上不超过50兆瓦的分布式光伏。
（二）备案方式
（1）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由自然人选择备案方式，可由电网企业集中代理备案，也可由自然人自行备案，电网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迟或拒绝为自然人集中代理备案。
（2）非自然人户用、一般工商业、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投资主体依据屋顶承载情况以及负荷消纳情况等条件编制项目申报方案，报昆都仑区发改委，经初审、专家评审后出具书面意见，由区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进行备案
（三）上网模式
分布式光伏上网模式包括全额上网、全部自发自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三种。
[bookmark: _GoBack]（1）自然人户用、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可选择全额上网、全部自发自用或者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2）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可选择全部自发自用或者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年自发自用电量占发电量的比例不应低于80%，后续根据配电网承载能力增长情况适时调整。
（3）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原则上按照自治区全额自发自用新能源项目相关政策实施。
以上涉及自发自用的，用户和分布式光伏项目应位于同一用地红线范围内。
四、办理流程
（一）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
1.办理流程：电网企业报装→提交资料→电网企业审核→电网企业统一至政数局备案→出具项目备案告知书。
2.备案材料：详见“蒙电e家”APP中办电指南（分布式电源-自然人户用光伏分布式电源并网）
（二）非自然人户用、一般工商业、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
1.发布审批通知。待包头市发改委下达本季度旗县区分布式光伏可开放容量后，昆都仑区发改委发布本季度申报通知。
2.确定接入容量。有意向申报企业自行对接供电公司确定接入点、可接入容量。
3.编制申报方案。企业编制分布式光伏项目申报方案，提交至昆都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布式光伏项目申报方案应该包括但不限于房屋产权证明（房产证、不动产权证或乡镇、街道出具的物权证明）、合同协议（使用国家能源局制定的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标准合同范本）或合作协议（适用一般工商业和大型工商业）、设计方案、施工方案（含建设期承诺函）、屋顶荷载报告、土地性质及利用现状等证明（涉及限制性因素排查的应附相关单位限制性因素排查文件）、项目单位营业执照、项目单位信用良好相关材料、安全生产承诺、申报方案真实性承诺书、设备设施运营到期后拆除承诺等。
4.评审与批复。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进行评审，并出具书面意见。书面意见同步报区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
5.网上申报。取得书面意见后，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外，项目备案通过投资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行受理、办理、监管和服务。投资主体登录平台，按照系统提示填写并提交备案信息。
6.信息补正。若备案信息不完整，备案机关（区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通过平台提醒和指导投资主体补正，投资主体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正并重新提交。
7.备案证明获取。项目备案成功后，投资主体可通过在线平台自行打印备案证明，也可要求备案机关出具。
8.接入电网申请。项目备案后，投资主体向电网企业申请接入电网，并按要求向电网企业提供项目备案信息及其他相关材料，推进项目后续建设。
五、其他事项
（一）完成项目审批和备案手续后，投资主体严格按照方案批复及备案内容建设项目，严禁擅自变更投资主体。项目法人发生变化，项目建设地点、规模、内容、上网模式发生重大变化或项目放弃建设的，投资主体应当及时告知区发改委，并办理审批和备案变更手续。
（二）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辖区内分布式光伏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取得备案六个月内无实质性开工建设或未按承诺时间建成投产的项目，将予以废止或核减容量，取消或变更项目备案。对“批大建小”项目，剩余容量六个月内无实质性开工建设或未按承诺时间建成投产的项目，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视情况核减容量，督促项目投资主体变更备案，为其他分布式光伏项目腾退空间。
（三）分布式光伏项目投资主体在取得项目备案告知书和电网企业并网意见后方可开工建设，对于违规开工的，一律不得并网。
（四）各类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都应当在并网投产前与电网企业及其调度机构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并根据协议接受电网调度。应当满足“可观、可测、可调、可控”要求，以提升分布式光伏发电接入电网承载能力和调控能力。
（五）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支付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
（六）分布式光伏项目投资主体是项目的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必须贯彻执行国家及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依法加强项目建设运营全过程的安全生产管理，并接受所在地区所属行业的主管部门的安全评估和安全生产监管。项目开工和竣工及时告知区发改委。
（七）政策咨询。投资主体在备案过程中如有疑问，可通过电话（0472-2836724）或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地点（党政大楼2号楼四楼）进行咨询。
